R

R iR EOR P ES ST AT N
1132 B i+ 3 %3375

A

g
Y
|4
—h
!

3%7 FErE A F AR EEFERER)

P LA TR Bl R 0 A RARAREIIZEL0® 1o 113

ﬁ&@*a@%%“ B 52 (A d 281138 2683 %3
I el R LU

BT A - G2 AEHENERMET I o B
AL OO (THAAL ) W ARFERAEY ¢ 2P F
PO AR Az Y TF (R ARlI3ERG 35337828 [T
HARE] F182F ) > BT T AHRF A A KA 5o
A B Jfﬁa A AR L 2 T3 S F I B e R TR
mﬂmﬂiV¥—$r3@$37#ﬂ’ﬁ%F%i s

:1[7%'»; /:‘E; ('li\'-"xf' i ) °
*%&%ﬁr_p%aﬂu:f” oo EEELLE

A AR R ARG o R 2R SR R
ﬂ&Fﬁ’@ﬁ%%gmﬁﬁé Mo x TR FLR AR
4 P )";gj,uf_?‘ ;spg , T' P ,&E‘?"t"* ”%&’ff')?*-ﬂi-’% .
;ﬁﬁéf“‘%Jij s f Redeie A 2] 95 F MR R

%— 7



%E/é”ﬁ%“i&ﬂ'Jé“Jﬁiié ’ /zj‘? 7 1¢ ”‘Ié—i\‘ﬂ’f& ’ B H iz
TR EEE 0 S FOTHEAT LR R G R T
G EINREFEIN O AV ERBIELZFE 0 Bk d B
S Nl SRS S A AL R R S S
LR L RS S8 PR AR A 0 R
WmILE R EZE R AR E 2 P IRE IR s o2t
ARG A EAARS P E T 22 5F 0 p 2 T E LA
EE LR ERR ¢Hﬁﬁéiﬁmb#iﬁiﬁm(ﬁ$%
Fe80F ~2b3 %4735~ Th# S 3 5703355 ~ 712#& ~ 1+ ¥
LAGGQG%uEE}'J/LT‘Eit 5}%) o FXI| 2. E F_ %ﬁi\“}q’ ERES
HpiEpd #2230 FHEAC UFIAZFTESA
oo THE)IE BOTIE L TSGR A2 RIRRN > B E
A demiEF 0L B2 R R RPHELA
(IR CE T SE
g4
HrFoite gmptr e 2Laimsdnd -2 Lp 8
A RERM B NFHEE APy Dwe g FAsgd
FEE RIS AR FEFBEZRRE DR R
BiwEv Y o ARKI Y BBV LAREF A FA
34‘ ’ 3\%’3\'%;’%& i’}3 Eﬁéi L#F%} ’ /‘Z‘Ir'EL /km » TR T A
BEBAMARZBL  FHE A R RAH B
BRBERPE S BAYT 0 TG SRV HLRF > L
Hjededo gl ~ P ihmwm%ﬁwfﬁﬁi*\%%%
P T LB A MER FRL N ARAEE MR 2%
LEAER M B AR kT B*‘-’r“’]%’?f_”‘*l*ﬂlp
AR MmE Bk KEF R 2R BATEG& 2
B BLkg o > ERERAR AR R BEY ’é‘#‘%’i§
K822 R A fofz EM;E\T,??E%T?‘EL‘~*7F‘# 7Rkt F Y

B4 0 Sifedeh fE &1 00024751 0 SRR %
RE R E EEF o X AREH ?*H$?”¢q4’%4ﬁCXD%
L apia LUEAFMEL FF LA



hé%mmﬁ>’%gﬁﬂwiwfé?ﬁfig’ﬁﬂ“
émaﬁiﬁi%ﬁﬁéfﬂﬁ’ﬁﬁm%iwi”’F
20 BB AR g RBIE R o AL U A 3
ﬁﬁﬁﬁw’%‘ﬁ@’%*®*°

”Ji“%%ﬂ&ﬁﬁﬁﬁZﬂ’i%wm@$%ﬂ23§%
FRI05.T /AT HAIELY > FEEZHEE 0 112
EQUIP T HAFRE  FARBEARRL DL
Ev S 22013 #1 P 2P R PAEPHE > RERE X
ARBESAPT2ZEF 2 L d “Jiiﬁ C E FIEN U

s11
7
2 110E B & F % 5660502
4_3.‘
Z

:
= 0 ﬂ‘l‘?u%f\ﬁ@ﬁ» J TE;] ’
WAL 2w Lk 3w~w¢%5w;%&%rr4ﬁ'§44
T 2 BEMEY A R VRS S TS
TAFd 2- > T REF RFARAZ FRALES P
AP E | A R B = S

EFt ot RFREY ZRBEF BT BLYG o L
R dpERFAAEIEEE 0 B EN > S AR 0 B H

Ppt T BRI EFFEE F450E2 1% 158 ~ %37 ~ % 368

f'}:‘ :J i——g’i[”l < o

AEEREE T OORALF - WRT & &

¢ =2 A ] 114 = 3 B 97 0
£

4
St

[

rAFEFPERAEE -
T2 17 7o

~

\
\

(<

D

b
i
mj



PRES - F 2 %A G T2 K o s P T
ENTRHRFEPT L AT E
- N BErMAZRFALELZEAS CERAETHA A P2 o
S AP Y e 2 A JeL o
S RER o2 o

A JB 2 o

g e S R E G S 2L
113# & fi 3 % 2055
> A AR LIHECRERFRET
A 2 OO0 EHAEMEHEY
AR Bl R R R B BT RAz o (1132 B W F % 354
68L) AR AN AR Ep 9 8% (113# & % 3 %5058L) -
ARinE U R B £ 5 K FHARA 0 T B )
Ja 4o
q S,
LOQF%%%%*gﬁﬁm’@ﬁwﬁﬁmg,w%ﬁag,
MR M AATELP
fTekz piiisld L2 ERESF PR
2 IR
-~ OOLMap 2 222 » At LT FRIF2 e
Ao A RII3# 17 229 3p54 5% 0 wak AT OO %O

qT“

o

£mA



O#r0005e2 "o F 44t ) Bp - HF 2R 7 HRFR
“LM%%@J“iFﬁ@WﬁOOﬁﬁ%#%é 4 Epd
B4 HEIpDFHRY > PR A ETHPLNFE R
WIS | ﬁ%%umamwh*%@o
SRR EHRAAETEG A AR S KT
o A T R i QQ«:@%}%'@ P2 i BARICR
AT ZFWNFAG 0 Ty EARE RIS AR 2 Bp
PR s MHWERY ~ AT RER L A Hded X
ﬂ##%&ﬂ&%&%?&»%@%%ﬁiw%%h§WE
PR G AR LRI EMRIE S F R
Hi%#%?ﬁ’$%J%E%ﬁééﬁiaﬁ%ﬁiﬁ
ojm  AEFEP A RLIBREF AHRT
R LR S &
()rwﬁﬁ*ﬁamT—’lfﬂna%%ha%Zw\%1§£3ﬁi
HAREBHTAEE i 5354052 ﬂﬁ A gk o
(S ar- FLREREYE2E - L RGERE P
P2 FODFET AL AT o L HET R EHE ALK o
(SIEIERENS: P A
m%%{%4v%*§¢4*,Fii%’ﬁ%?ﬂﬁﬁﬁﬁ
%%iﬂﬂ\iﬁ’%ﬁz%ﬁﬁmﬁwié’gx%a%
B AR SN D ki ol I
Qg2 gee FLNNEHI2F 7 RALHEL A MP 2 5
o R AEP O FE PR SEMRAEL) L 3T
F R 2DIEFL2E 2 RT O BREFRPZ AR FEL A o

/w

s gt riEme - 2baggFiinsd »20padd >[4
Blrd bR gD AR > D e g SAgE R RE
/Z‘FFD’J/i HE’J&%— ’ ’)5 i/‘?r—g fﬁ-/éfmﬁ'ﬁt%'ﬂ%—%b"%\ “ﬁ%?

T oA KSR KV ARALEAFAE F 2L
AR

;’%4 = H i A At L#F%‘} ’ /‘Z‘/\:"E“-’:\)/\/ﬁ » 7 %%Efi/";
AfEZBEL T ; ;

%
F’@E%?’ﬁﬁéifgfﬁi-%m’ g o 3 8



0 ) B P 4 T 2 i

R AR

P OAPTEIR s THRAN AN MR ¥ ATty
B> »EH AR @0RkE o pFEIITLERIFL4E ~ > S Re
Bd » JKE TR w T » = A RAEH Dk 2 %5 527 Hdg o

)\Eﬁﬁ,) *HFF'/" Mw&/‘i /é"t"j‘_/t‘f‘ﬁ”“z" Zé\#\ﬁA’ﬁ:,{
fofps 3 @i 2 - 2k EAded 2 TR 27 0 T
%%%ﬂiiﬁﬁ%ﬁ’”ﬁﬁ%°

ek FEmisle ~ L EIE S EARLFE S F il P o5

i%rﬁ‘ﬁ%fﬁ’%%wéﬁgﬁﬂéﬁ
= B/ N gl PE= % 38

s A

l'+ 5}7

23 WA T 4 o
|4

o~ RAE R R A490F %238 ~ %35 0 LU S )T
a2 o

T~ deF JRAZA s B e X EE 200 P e AFE D R R
(i’j/Flj:%‘.]glggi/(7 A Bt iﬂ\) °

A RAEEREZT T OO#EAZ 2 FF o

v H Y 3 113 = 10 E 15 2

MNEFLE FOF o i
trAEPERALZR o
Ty fav

v H Y 3 113 = 10 E 15 2

R = 30N S PN E I N

LN R P R A e

PRESIE -~ $2E 2 A F T A ) Jed? rt 5

T AT BEAL0E AT 4

- N BEMARENGARADZZAS CAERETH A A L o

S FARP T A H B X 2R A A P o

S Y RER P2 o

P NP E a1 L

EREE RGN Qv IR TN = SR LR I LS

ol B A AR Bk s e 2 R4
ﬁ\ﬂiiﬁﬁp\ng7 °



#IE 2 A e T2 o

? oS R ¥ 3540
A B D GEN LB AZFARES AHF 5 LA T
DRA G A K o EQE T RS R R TS AT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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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昱和








選任辯護人  黃郁叡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10月15日113年度簡字第20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書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546號），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已表明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3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82頁），檢察官並未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是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審簡易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上訴人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承認犯罪，伊覺得判太重，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坦承犯行，原審漏未審酌被告領有低收入戶資格且因疾病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等語。
三、按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何量處罪刑，均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性之裁量，量處被告罪刑；法官為此量刑之裁量權時，除不得逾越法定刑或法定要件外，尚應符合法規範之體系及目的，遵守一般有效之經驗及論理法則等法原則，亦即應兼顧裁量之外部及內部性，如非顯然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此亦為最高法院歷年多起判決所宣示之原則（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號、75年台上字第7033號、72年台上字第669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故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原審判決業已審酌被告正值壯年，非無謀生能力，不思自食其力，竟企圖以上開方式竊取他人財物，且前已有多起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猶未能從前案中記取教訓，再度冀望不勞而獲，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法治觀念淡薄，亦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實屬不該，應予非難；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前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持砂輪機破壞鎖頭之竊盜方式、尚未取得財物即為他人所發現，暨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在工地做水電，日薪約新臺幣1千4百元，父親已84歲，從事資源回收，母親幫忙照顧其5歲之幼兒，離婚，入監前與父親同住等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迄今未與告訴人和解或為任何賠償等一切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因告訴人丙○○未到庭，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是以量刑審酌重要因子並未改變，縱漏未審酌被告領有低收入戶資格且因疾病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613號卷第73頁、本院卷第303頁），然經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後，認其所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被告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檢察官固於本院審理時始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等語，惟查被告前因竊盜案件，分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簡上字第203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3月；經本院110年度簡上字第99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與他罪經本院112年度聲字第126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經送監執行後，於112年8月1日出監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被告並於113年1月22日再犯本案犯行，然檢察官並未就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事項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本院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僅將被告之前科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由，而原審亦將被告上開前案紀錄作為量刑事由之一，亦無違誤，原審自無未及審酌被告構成累犯而需撤銷改判之必要，併予敘明。
　㈢綜上所述，原審認事用法既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重，應予輕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楊舒婷
　　　　　　　　　　　　　　　　法　官　鄭仰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文
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0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年籍住居所均詳卷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46號），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505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扣案之砂輪機1臺、手套1雙、延長線1條、備用砂輪1片均沒收。
　　事實及證據
一、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與毀損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22日3時5分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街000號之「包子娃娃機」店內，攜帶客觀上可供兇器使用之砂輪機1臺，切割上址店內丙○○所有娃娃機臺之鎖頭4個，致令毀損而不堪使用，正欲進一步行竊機臺內零錢，惟遭隔壁車行老闆鐘仁志發現制止而未遂。
二、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鐘仁志於偵查中之證述內容相符，並有監視器側錄影像檔案及翻拍照片、現場蒐證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暨被告所有之砂輪機1臺、遭切割之娃娃機臺鎖頭4個、手套1雙、延長線1條、備用砂輪1片等物扣案可憑，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證相符而足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
　㈠核被告就上開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
　㈢刑之加重與減輕事由：
　⑴本案起訴書並未記載被告為累犯之事實，亦未就其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主張或指出證明方法，自不就被告上開犯行遽行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　
　⑵被告雖已著手於加重竊盜之實行，然未生竊得他人財物之結果，為未遂犯，因其犯罪結果顯較既遂之情形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
　㈣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非無謀生能力，不思自食其力，竟企圖以上開方式竊取他人財物，且前已有多起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猶未能從前案中記取教訓，再度冀望不勞而獲，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法治觀念淡薄，亦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實屬不該，應予非難；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前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持砂輪機破壞鎖頭之竊盜方式、尚未取得財物即為他人所發現，暨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在工地做水電，日薪約新臺幣1千4百元，父親已84歲，從事資源回收，母親幫忙照顧其5歲之幼兒，離婚，入監前與父親同住等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迄今未與告訴人和解或為任何賠償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㈤扣案之砂輪機1臺、手套1雙、延長線1條、備用砂輪1片均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或預備之物，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自承在卷，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六、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正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吳尚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昱和









選任辯護人  黃郁叡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10月15日113

年度簡字第20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書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

546號），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

    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查上

    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已表明僅就

    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37號卷【下稱

    本院卷】第182頁），檢察官並未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是

    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部

    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相關犯罪事實、所犯

    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審簡易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

    及理由（如附件）。

二、上訴人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承認犯罪，伊覺得判太重，

    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

    坦承犯行，原審漏未審酌被告領有低收入戶資格且因疾病領

    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等語。

三、按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何量處罪刑，均為實體法賦予

    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

    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

    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性之裁量，量處被告罪刑；

    法官為此量刑之裁量權時，除不得逾越法定刑或法定要件外

    ，尚應符合法規範之體系及目的，遵守一般有效之經驗及論

    理法則等法原則，亦即應兼顧裁量之外部及內部性，如非顯

    然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

    法，此亦為最高法院歷年多起判決所宣示之原則（最高法院

    80年台非字第473號、75年台上字第7033號、72年台上字第6

    69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故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

    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

    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原審判決業已審酌被告正值壯年，非無謀生能力，不思自食

    其力，竟企圖以上開方式竊取他人財物，且前已有多起竊盜

    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附卷可考，猶未能從前案中記取教訓，再度冀望不勞而

    獲，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法治觀念淡薄，亦欠缺

    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實屬不該，應予非難；惟念其犯後

    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前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兼衡

    其犯罪動機、目的、持砂輪機破壞鎖頭之竊盜方式、尚未取

    得財物即為他人所發現，暨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陳國中畢業

    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在工地做水電，日薪約新臺幣1千4百元

    ，父親已84歲，從事資源回收，母親幫忙照顧其5歲之幼兒

    ，離婚，入監前與父親同住等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迄今未

    與告訴人和解或為任何賠償等一切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

    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認

    事用法並無違誤，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因告訴人丙○○未到庭

    ，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是以量刑審酌重要因子並未改變

    ，縱漏未審酌被告領有低收入戶資格且因疾病領有中度身心

    障礙證明（見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613號卷第73頁、本院卷

    第303頁），然經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後，認其所為刑

    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核

    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被告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請求從輕

    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檢察官固於本院審理時始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等

    語，惟查被告前因竊盜案件，分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簡上字第203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3月；經本院110年度

    簡上字第99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與他罪經本院112年度聲

    字第126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經送監執行後，於112

    年8月1日出監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考，被告並於113年1月22日再犯本案犯行，然檢察官並

    未就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事項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

    ，本院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僅

    將被告之前科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

    行」之量刑審酌事由，而原審亦將被告上開前案紀錄作為量

    刑事由之一，亦無違誤，原審自無未及審酌被告構成累犯而

    需撤銷改判之必要，併予敘明。

　㈢綜上所述，原審認事用法既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

    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重，應予輕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楊舒婷

　　　　　　　　　　　　　　　　法　官　鄭仰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文

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0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年籍住居所均詳卷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4

6號），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505號），

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扣案之砂輪機1臺、手套1雙、延長線1條、備用砂輪1片均沒收。

　　事實及證據

一、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與毀損之犯意，

    於民國113年1月22日3時5分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街000

    號之「包子娃娃機」店內，攜帶客觀上可供兇器使用之砂輪

    機1臺，切割上址店內丙○○所有娃娃機臺之鎖頭4個，致令毀

    損而不堪使用，正欲進一步行竊機臺內零錢，惟遭隔壁車行

    老闆鐘仁志發現制止而未遂。

二、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時均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鐘仁志於偵

    查中之證述內容相符，並有監視器側錄影像檔案及翻拍照片

    、現場蒐證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扣押筆錄及扣

    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暨被告所有之砂輪機1臺、遭切割

    之娃娃機臺鎖頭4個、手套1雙、延長線1條、備用砂輪1片等

    物扣案可憑，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證相符而足採信。從

    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

　㈠核被告就上開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3款之

    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

    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

　㈢刑之加重與減輕事由：

　⑴本案起訴書並未記載被告為累犯之事實，亦未就其構成累犯

    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主張或指出證明方法，自不就被告

    上開犯行遽行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　

　⑵被告雖已著手於加重竊盜之實行，然未生竊得他人財物之結

    果，為未遂犯，因其犯罪結果顯較既遂之情形為輕，爰依刑

    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

　㈣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非無謀生能力，不思自食其力，竟企

    圖以上開方式竊取他人財物，且前已有多起竊盜等案件，經

    法院判處罪刑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

    考，猶未能從前案中記取教訓，再度冀望不勞而獲，造成告

    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法治觀念淡薄，亦欠缺尊重他人財

    產權之觀念，實屬不該，應予非難；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

    行，態度尚可，前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兼衡其犯罪動機

    、目的、持砂輪機破壞鎖頭之竊盜方式、尚未取得財物即為

    他人所發現，暨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

    、入監前在工地做水電，日薪約新臺幣1千4百元，父親已84

    歲，從事資源回收，母親幫忙照顧其5歲之幼兒，離婚，入

    監前與父親同住等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迄今未與告訴人和

    解或為任何賠償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㈤扣案之砂輪機1臺、手套1雙、延長線1條、備用砂輪1片均為

    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或預備之物，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查

    時自承在卷，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六、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正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吳尚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昱和









選任辯護人  黃郁叡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10月15日113年度簡字第20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書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546號），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已表明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3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82頁），檢察官並未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是本院乃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則非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審簡易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上訴人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承認犯罪，伊覺得判太重，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坦承犯行，原審漏未審酌被告領有低收入戶資格且因疾病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等語。

三、按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何量處罪刑，均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性之裁量，量處被告罪刑；法官為此量刑之裁量權時，除不得逾越法定刑或法定要件外，尚應符合法規範之體系及目的，遵守一般有效之經驗及論理法則等法原則，亦即應兼顧裁量之外部及內部性，如非顯然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此亦為最高法院歷年多起判決所宣示之原則（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號、75年台上字第7033號、72年台上字第669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故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

四、經查：

　㈠原審判決業已審酌被告正值壯年，非無謀生能力，不思自食其力，竟企圖以上開方式竊取他人財物，且前已有多起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猶未能從前案中記取教訓，再度冀望不勞而獲，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法治觀念淡薄，亦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實屬不該，應予非難；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前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持砂輪機破壞鎖頭之竊盜方式、尚未取得財物即為他人所發現，暨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在工地做水電，日薪約新臺幣1千4百元，父親已84歲，從事資源回收，母親幫忙照顧其5歲之幼兒，離婚，入監前與父親同住等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迄今未與告訴人和解或為任何賠償等一切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因告訴人丙○○未到庭，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是以量刑審酌重要因子並未改變，縱漏未審酌被告領有低收入戶資格且因疾病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613號卷第73頁、本院卷第303頁），然經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後，認其所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被告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檢察官固於本院審理時始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等語，惟查被告前因竊盜案件，分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簡上字第203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3月；經本院110年度簡上字第99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與他罪經本院112年度聲字第126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經送監執行後，於112年8月1日出監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被告並於113年1月22日再犯本案犯行，然檢察官並未就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事項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本院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僅將被告之前科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由，而原審亦將被告上開前案紀錄作為量刑事由之一，亦無違誤，原審自無未及審酌被告構成累犯而需撤銷改判之必要，併予敘明。

　㈢綜上所述，原審認事用法既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重，應予輕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楊舒婷

　　　　　　　　　　　　　　　　法　官　鄭仰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文

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0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年籍住居所均詳卷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46號），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505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扣案之砂輪機1臺、手套1雙、延長線1條、備用砂輪1片均沒收。

　　事實及證據

一、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與毀損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22日3時5分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街000號之「包子娃娃機」店內，攜帶客觀上可供兇器使用之砂輪機1臺，切割上址店內丙○○所有娃娃機臺之鎖頭4個，致令毀損而不堪使用，正欲進一步行竊機臺內零錢，惟遭隔壁車行老闆鐘仁志發現制止而未遂。

二、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鐘仁志於偵查中之證述內容相符，並有監視器側錄影像檔案及翻拍照片、現場蒐證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暨被告所有之砂輪機1臺、遭切割之娃娃機臺鎖頭4個、手套1雙、延長線1條、備用砂輪1片等物扣案可憑，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證相符而足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

　㈠核被告就上開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

　㈢刑之加重與減輕事由：

　⑴本案起訴書並未記載被告為累犯之事實，亦未就其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主張或指出證明方法，自不就被告上開犯行遽行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　

　⑵被告雖已著手於加重竊盜之實行，然未生竊得他人財物之結果，為未遂犯，因其犯罪結果顯較既遂之情形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

　㈣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非無謀生能力，不思自食其力，竟企圖以上開方式竊取他人財物，且前已有多起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猶未能從前案中記取教訓，再度冀望不勞而獲，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法治觀念淡薄，亦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實屬不該，應予非難；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前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持砂輪機破壞鎖頭之竊盜方式、尚未取得財物即為他人所發現，暨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在工地做水電，日薪約新臺幣1千4百元，父親已84歲，從事資源回收，母親幫忙照顧其5歲之幼兒，離婚，入監前與父親同住等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迄今未與告訴人和解或為任何賠償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㈤扣案之砂輪機1臺、手套1雙、延長線1條、備用砂輪1片均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或預備之物，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自承在卷，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六、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正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吳尚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